
关于《小企业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的解读 

锐思咨询研发管理部 

2017年 6 月 29日，财政部印发了《小企业内部控制规范（试行）》

（以下简称《规范》），要求各小企业自 2018年 1 月 1 日起参照执行。

我司首席合伙人杨芳博士作为第三届财政部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咨

询专家有幸受邀参与了对两次《规范》（征求意见稿）的讨论，为此我

司组织过多次针对征求意见稿的专题讨论，并对比其与《企业内部控

制基本规范》的异同。本次《规范》（试行）正式印发之后，我司对此

高度重视，立即展开学习和研讨，并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读。 

一、从出台背景观战略意义 

财政部会计司有关负责人就《规范》答记者问中具体介绍了其出

台的背景，强调发展小企业的战略意义：“小企业是社会就业的主要

承担者，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提供者，是创业和创新的主力军，是‘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引擎，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经济

持续稳定增长的坚实基础。” 

中国进入“L 型经济”，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方面国家大力

推动国资国企改革，想方设法释放国企的活力与动力；另一方面需要

扶植具有创新意识的小企业，小企业虽然活力和创新力较足，但在初

期发展阶段，受资源、管理能力、风险意识等方面的制约，可能尚未

发展壮大就夭折，从而影响其创新能力的发挥。国家于 2011年发布

《小企业会计准则》现在又出台《规范》，均体现了国家对小企业的

重视力度。《规范》的出台是为了希望更好的在小企业内部管理方面



给予指导，降低其经营风险，促进小企业的健康成长，从而保障整个

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小结：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于国家很重要，但管理还不行，需要

给予正确的指导。 

二、从前后差异看思路演进 

对比《规范》征求意见稿与试行两个版本可以看到，从前者的五

十二条精简至后者的四十条，总字数也由 7418个减少至 3775，几乎

缩水了一半。这样大幅度的缩减除了表现在对文字表述的精炼之外，

更多反映在实实在在考虑了小企业实施内控规范的难度及可操作性，

去掉了那些小企业难以实施的规范要求。如针对小企业的内控目标去

掉了“经营的效率和效果”以及“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目标更加

明确和突显，主要关注“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金资产安全和财务报

告信息真实完整可靠”；将原有“风险导向原则”、“适应性原则”、“实

质重于形式原则”、“成本效益原则”、“持续运营原则”中的最后一条

去除，由五点变为四点，更多要考虑控制的实质有效，不要过度控制，

只有控制有效才有可能持续运营。 

小结：小企业开展内控要切实的结合自身的发展阶段、管理水平、

自身资源等，在合法和合规的前提下，生存下去才是第一要务，不要

为了内控去弄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 

三、从关键词语析内控思路 

COSO框架从五要素发展到八要素，强调了风险导向的重要性。而

这一原则在《规范》中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搜索《规范》（试行）全



文，发现共有 37 处“风险”一词，而全文共有 40 条，可见《规范》

从始至终都在强调风险：从目的、原则、要求、开展思路到建设步骤

再到具体实施最后到监督完善。这一关键词语正是对上文分析的很好

诠释。小企业如何避免华而不实的开展内控建设，就是一切以风险评

估为出发点，在充分识别风险的基础上，采取合适的控制措施来防范

风险。其中，《规范》简要概述了小企业需要更加关注的风险类别：

“合规性风险、资金资产安全风险、信息安全风险、合同风险等”，介

绍了风险评估的方法：“问卷调查、集体讨论、专家咨询、管理层访

谈、行业标杆比较等”；强调了控制措施应当是根据控制目标，按照

风险评估的结果，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而制定。 

小结：小企业开展内控，一切围绕风险，以风险评估为出发点，

以解决风险问题为落脚点，以内外部风险变化作为更新内控措施的依

据。 

四、从企业特点读内控方法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对控制措施的概括如下：“不相容职

务分离控制、授权审批控制、会计系统控制、财产保护控制、预算控

制、运营分析和绩效考评等。”在《规范》（征求意见稿）中将会计系

统控制变为信息技术控制，其他控制措施原样也搬了过来。而《规范》

（试行）仅保留了“不相容岗位相分离控制、内部授权审批控制、会

计控制、财产保护控制、单据控制”这五项控制措施，在原有基础上

去除了 3 项，新增了 1 项。这说明已经结合内控目标充分考虑了小企

业的特点，而没有照搬照抄。其中，《规范》新增了单据控制，包括各



类合同、订单、提货单、财务票据等等，而这也往往是小企业在实际

管理中很忽视的地方。小企业在信息系统尚不发达的时候，业务往来

更多是通过单据作为载体，因此小企业的内控需要注意单据的填制、

审核、流转、归档、保管等。 

小结：小企业的控制措施不讲究高大上，需要更接地气、更有实

用性的管理。 

五、从实施效果论内控成果 

此处的实施效果并不是指小企业的内控实施结果，而指的是已经

开展内控多年的大中型企业，他们从前期的被动实施到能够结合自身

进行转变与改进，这既体现了国家开展内控取得了实质性的效果，也

避免了小企业推进内控时可能会遇到的弯路。大中型企业在开展内控

前期根据法规要求纷纷建立了一套《内控手册》，但在实际执行过程

中又面临着管理制度等其他体系文件与内控手册究竟谁服从谁、两者

如何保证更新一致性等窘境。为此，经过多年的探索，有些企业提出

要将《内控手册》与其他管理体系进行融合，并先试先行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为此，在推出《规范》（试行）文件时，直接考虑到了小企业

开展内控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不强调内控成果的形式，而是在第二

十四条指出：“小企业可以利用现有的管理基础，将内部控制要求与

企业管理体系进行融合，提高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工作的实效性。” 

小结：小企业开展内控工作，不需要像大中型企业一样，建立内

控手册，而是可以结合自身的管理基础，将内控的思想融入到现有管

理体系文件中。 



六、从鼓励实施谈政策建议 

财政部会计司有关负责人的答记者问中提及《规范》“由小企业

自愿选择采用，不要求强制执行”。这样必然会带来一个问题，《规范》

仅是作为一个引导性文件，那么小企业执行或者不执行，其区别除了

自身承担的风险有所差异外，还有哪些不同。是否可以考虑结合其他

监管机构共同出台一些实质性的引导性措施，以此来鼓励小企业执行

本《规范》，如认真执行《规范》的小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或申请地方

政策性补贴等方面可以享有优先权。 

小结：国家可以考虑配套一些实质性优惠措施引导小企业自觉自

愿的执行本规范。 

七、其他 

在财政部组织的针对《规范》（征求意见稿）的专家座谈讨论时，

很多来自高校、企业、咨询机构的内控专家等对小企业的定义争论不

下，在《规范》（试行）中直接规定“小企业的划分标准按照《中小企

业划型标准规定》执行”。此处，将最新《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中

对小企业的规定分行业进行罗列（见附件），请各企业自行比对。不

过，那些执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企业集团，

其集团内属于小企业的母公司和子公司都不需要去比对了，因为《规

范》明确要求这些小企业也应当执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

配套指引。 

附件： 

（1）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 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2）工业。从业人员 20- 300人，且营业收入 300- 2000万元的

为小型企业;  

（3）建筑业：营业收入 300- 6000万元，且资产总额 300- 5000万

元的为小型企业； 

（4）批发业。从业人员 5- 20人，且营业收入 1000 - 5000万元

的为小型企业;  

（5）零售业。从业人员 10- 50 人，且营业收入 100- 500万元的

为小型企业;  

（6）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 20 - 300人，且营业收入 200- 3000

万元的为小型企业;  

（7）仓储业。从业人员 20- 100人，且营业收入 100- 1000万元

的为小型企业;  

（8）邮政业。从业人员 20- 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2000

万元的为小型企业;  

（9）住宿业。从业人员 10- 100人，且营业收入 100- 2000万元

的为小型企业;  

（10）餐饮业。从业人员 10- 100人，且营业收入 100- 2000万元

的为小型企业;  

（11）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 10- 100人，且营业收入 100- 1000

万元的为小型企业;  

（12）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10- 100 人，且营业收

入 50 - 1000万元的为小型企业;  



（13）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100- 1000万元，且资产总额

2000- 5000万元的为小型企业;  

（14）物业管理。从业人员 100- 300人，且营业收入 500- 1000万

元的为小型企业;  

（1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10- 100人，且资产总额 100-

8000万元的为小型企业;  

（16）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 10- 100 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 


